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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親職教育輔導轉介表(114年版) 

第一部分：受處分/指導人資料 

接受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年齡 族別 職業 與兒少關係 

   00.00.00  
□一般 

□原住民 
  

戶籍地址 花蓮縣 

通訊地址 
（行政處分書寄送住址）□同戶籍  

花蓮縣 

聯絡方式 
（手機）              （宅）              （公）         

適合聯絡時間與方式：   

教育程度 
國小（肄）    國中（肄）    高中 / 職（肄）   大學 / 專（肄） 

碩士（肄）    博士（肄）    其他__________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同居   離婚   分居（非工作因素）  喪偶  

配偶外遇        其他_________ 

家庭福利 

使用情形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津貼   兒少生活扶助  

弱勢兒少生活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   其他_______________ 

兒少保開案 □無 □有，轉家處服務□無 □有，服務區域： 

婦幼科裁罰案件□否 □是，檢附□警察局移送公文及筆錄  

特

殊

狀

況 

不良嗜好 無  賭博  酗酒  藥物濫用  其他__________ 

身心狀況 
正常  身心障礙(手冊等級)______________ 疾病_____________ 

精神疾患_________  其他：_______ 

經濟狀況 富裕 小康勉持貧窮 負債突發性的財務危機其他__________ 

工作狀況 就業中 失業兼職打零工/工作不穩定就學中其他__________ 

親

職

功

能 

親職態度 無下列指標 嚴格專制  疏於管教  忽視敵意   過度溺愛 

管教觀念 
無下列指標:請說明____________     淡化及否認虐待     

缺乏親職知/技能   不合理的期待  僵化、低彈性的規條 

其

他

補

充 

如：家庭接受輔導意願、家庭壓力危機事件等，需執行社工特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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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兒少資料 

兒少姓名 身份證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學校/年級 安置狀況 

   000.00.00 00歲  
□安置 

□在家 

受虐類型 身體虐待 精神虐待 性虐待 疏忽 遺棄 其他___________ 

發展情形 
正常 發展遲緩  學習障礙  過動症身心障礙：             

精神症狀：             其他__________ 

偏差行為 
無     校園暴力  幫派      中輟      成癮問題        

說謊   偷竊      自殘行為  自殺行為  其他___________ 

家系圖 

 

 

 

 

通報原因 

（含日期） 

本府○○年○月○日接獲通報，指稱受處分人對子女○○○有○○○○○行為 

違法事實、法令依據（以登載個案裁處書上） 

調查評估 

受處分人違法事實（請至少列舉一項具體事實，並請具體詳述受處分人違法事

由，俾利裁處依據明確並適法） 

 

 

 

經評估受處分人○○○○○行為，已涉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事實違反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_____條 第_____項 第_____款 

裁處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02條 第 1項 第_____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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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親職教育時數評估表 

指   標 
嚴重 
5 分 

中度 
3 分 

輕度

1 分 
不符 0

分 

一、不當對待行為（違反兒少法情節）-至多勾選 2項 

遺棄（&49-1-1）     

身體虐待（&49-1-2）     

精神虐待（&49-1-2）     

性虐待（&49-1-2）     

疏忽或未盡保護之責（&49-1-12）     

揚言及意圖殺子後自殺（&56）     

濫用親權（&49-1-3、4、5、6、7、8、10、11、13、14、15）     

未禁止兒少施用毒品、管制藥品或有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43-2） 
    

未禁止兒少出入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

心健康之場所（&47-2） 
    

未禁止兒少充當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侍應或其他足以危

害或影響身心發展之工作（&48-2） 
    

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51）     

利用兒少為不正當之行為（&49-1-15）     

小 計 （A）  

二、親職及家庭功能評估 

親職

知能

失當 

1.知識匱乏型 
＊親職教養知識不足 

＊缺乏兒少保護知識 
    

2.教養迷思型 
＊管教保護觀念不當 

＊代間矛盾型的教養 
    

3.低親職意願型 
＊親職價值不受肯定 

＊執行親職的意願低 
    

4.挫敗指責型 
＊挫折感的親子互動 

＊情緒感受能力不足 
    

5.不知失措型 
＊難以拿捏管教技巧 

＊支持性的資源不利 
    

家庭

功能

不足 

6.家人關係緊張型 
＊親密關係緊張或衝突 

＊代間的教養信念衝突 
    

7.經濟功能不佳型 
＊家庭經濟功能不穩定 

＊家庭可支配資源不足 
    

8.照顧資源不利型 
＊文化不利、資源欠缺 

＊缺乏照顧支持與資源 
    

9.身心健康不佳型 
＊情緒管理不佳易失控 

＊身心疾患、濫用成癮 
    

小 計 （B）  

總 計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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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數 6-30分 31-35分 36-40分 41-45分 45-50分 

建議時數 4-12小時 13-20小時 20-30小時 30-40小時 40-50小時 

建議接受團體課程：_____次，_____時。 

□兒少相關法規 3小時，_______次；________時 

□親子教養與溝通技巧 3小時，_______次；________時 

□情緒管理 3小時，_______次；________時 

□親子互動 3小時，_______次；________時 

□毒品家庭支持團體-請先與毒品社工確認時間  

□托育資源中心-嬰幼兒照顧課程（如時間無法配合，視需要媒合相關課程） 

建議接受親子活動： _____次，_____時（請先確認家長參加意願，並與委辦單位確認）。 

□親子戶外活動（每場次 6小時） 

建議接受個別化課程：（每次／1 時），預計執行次數：_____次，_____時。（請勾選細項，並

簡述待處理議題及服務目標，以利媒和） 

□育兒技巧：□嬰幼兒生活照顧□居家安全檢視及安排□嬰幼兒疾病及照顧技巧 

□家務指導：□兒少生活習慣指導□餐點預備示範指導□環境整理物品收納 

□生計財務管理□其他 

□特殊兒照護-過動/遲緩/身障兒照顧技巧及生活安排 

□陪同兒少進行就醫評估治療：□身心發展評估(每次/認列 2小時)【    次    時】 

                            □身心陪診(每次/認列 30分鐘)【     次      時】 

                            □身心發展療育(每次/認列 30分鐘) 【   次   時】 

□僅適用【6歲以下親職賦能服務】:每次/認列 1小時【共計    次    時】 

□心理諮商輔導（每次／1時，最高 12次） 

處理議題： 

 

服務目標： 

 

 

 

依據以上資料提供 □強制性親職教育：計         時。 

1.主責社工  2.督導 4.科長 

   

3.承辦人 

 

 

奉核後，轉介表正本及個錄呈核影本各 1份，擲交承辦人憑辦。 

預計執行期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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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否具不適宜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之事由*如有下列情事才需填寫此

部分 

一、受處分人如有下列情事，因不易達成諮商與輔導成效，不適宜安排強制性親職教育： 

□無 

□有：□智力中/重度障礙（以身心障礙手冊等級為憑） 

□具反社會性人格<如說明一>   

□具邊緣性人格<如說明二> 

二、受處分人如有下列情事，建議轉介接受精神醫療，不適宜安排強制性親職教育： 

    □無 

    □有：□（疑似）精神疾病但未曾就醫、拒絕就醫/服藥或無病識感   

□嚴重精神官能症者  

□藥物濫用情事者   

□嚴重酗酒問題者 

說明一：反社會性人格<符合三項以上者> 說明二：邊緣性人格<符合五項以上者> 

□不能符合社會一般規範對守法的要求，表現於

一再作出導致逮捕的行為 

□狡詐虛偽，表現於一再說謊，使用化名或為自

己的利益或娛樂愚弄他人 

□做事衝動不能事先計畫 

□易怒好攻擊，表現一再打架或攻擊他人身體 

□行事魯莽，無視於自己或他人安全 

□長久的無責任感，無法長久的工作或信守財務

上的義務 

□缺乏良心自責，表現於傷害、虐待他人或偷竊

他人財物，覺得無所謂或將其合理化 

□瘋狂或努力以避免真實或想像中被遺棄 

□不穩定且緊張的人際關係，特徵在過度理想化或

否定其價值兩端之間變化 

□自己的形象或自體的感受持續明顯不穩定 

□自我傷害的衝動行為：花錢、性、物質濫用、暴

食、魯莽的駕車等 

□一再自殺及自傷的行為、姿態或威脅 

□強烈而陣發性的心情惡劣、易怒或焦慮，通常持

續幾小時，連續超過三天以上。 

□長期容易感到空虛 

□不合宜又強烈的憤怒，對憤怒又難以控制，會常

發脾氣一再打架。 

□暫時性與壓力源相關的妄想及信念或嚴重的解

離 

第五部分：是否欠缺履行親職教育之可能性事由*如有下列情事才需填寫此部分 

一、受處分人如有下列情事，無法安排強制性親職教育： 

□羈押、入監服刑 

□住居所不明  

□重大疾病致難以配合輔導課程  

 


